
辽宁省医疗保障局

辽医保 (2024) 37

文件
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号

关于调整部分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

最高限价的通知

各市医疗保障局、 卫生健康委员会，省管各公立医疗机构：

为推进集中带量采购结果与医疗服务价格科学协同，经国家

医保局同意，我省对部分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最高限价进行

调整 (详见附表)。 各市要做好价格政策落地实施过程中的跟踪

监测，出现新情况、 新问题要妥善应对， 及时报告省医保局和省

卫生健康委。

本通知自2025年 1月15日零时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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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部分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最高限价表

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4年 12月 26 日

辽宁省医疗保障局

(信息公开形式： 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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